
沪建交联〔2007〕886 号  

关于本市限期禁止工程施工使用现场搅拌砂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公安部、建设部、交通部、质检总局、环保

总局《关于在部分城市限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

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减少施工扬尘污染，依据相关规定，就本市限期

禁止工程施工使用现场搅拌砂浆事宜通知如下： 

  一、限期禁止工程施工使用现场搅拌砂浆。 

  自本通知颁布之日起，凡在本市进行工程招标和编制施工图设计

文件的建设工程，应当在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明

确按规定使用预拌砂浆。原已按规定在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施工图

设计文件中明确使用预拌砂浆的，继续依照执行。 

  2008 年 2月 1 日起，所有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施工禁止使用

现场搅拌砂浆。 

  施工现场安置的搅拌机，只能用于对预拌湿砂浆或者包装干粉砂

浆的搅拌，并且搅拌机应当置于封闭、配有吸尘和除尘装置的工棚内。 



  禁止施工使用现场搅拌砂浆是指禁止利用施工现场内黄砂、水泥

和石灰膏等原材料，使用人力或搅拌机拌制各类砂浆。 

  预拌砂浆是指由专业厂（站）生产，并用于本市建设工程的各类

砌筑、抹灰和地面（屋面）等普通干粉砂浆或者湿砂浆拌合物。预拌

砂浆属于上海市建设工程新型材料。 

  二、预拌砂浆生产与使用应当符合上海市《预拌砂浆生产与应当

用技术规程》（DG/TJ08-502-2006）（以下简称《技术规程》）。 

  （一）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生产的预拌砂浆应当符合工程质量要求。 

  （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按规定使用散装水泥。普通干粉砂

浆生产企业散装设施能力应当超过 80%，并配置相应的散装干粉砂浆

运输车辆和封闭式预拌砂浆存储搅拌罐。 

  （三）新建或者申请恢复预拌砂浆生产的企业，应当向上海市建

材业管理办公室申请上海市新型建设工程材料认定。 

  三、预拌砂浆实行建设工程材料备案管理。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

务中心受理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首次备案申请时，应当查验申报企业

的新型建设工程材料认定证书。 

  四、建设单位应当将使用预拌砂浆费用纳入工程概算。依法必须

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使用预拌砂浆，投标人应



当参照政府发布的预拌砂浆指导价，将使用预拌砂浆的费用列入投标

报价。 

  五、设计单位应当依据《技术规程》设计使用预拌砂浆，并在施

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其品种和强度等级。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对使用预拌砂浆情况进行审查，对

不符合《技术规程》中强制性规定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予通过审查。 

  六、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规范，对使用预

拌砂浆进行日常监理。对不按规定使用预拌砂浆的，监理工程师不得

签署同意文件。 

  七、市区预拌砂浆运输原则上采用夜间运输。确因特殊情况，为

保障内环线内施工工程对预拌砂浆需求，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根据市场每季度预拌砂浆使用情况，制订下一季度需用市区通行证计

划。市公安交警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核发月度《本市货运汽车通行

证》。申报、使用市区通行证的车辆，应当符合车辆管理有关规定。 

  八、各级建设、环保、散装水泥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密切配合，

加强所辖区域内禁止使用现场搅拌砂浆的督促检查，加强预拌砂浆生

产和使用的协调推进，加大对禁止施工使用现场搅拌砂浆重要意义的

宣传力度。 



  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和区（县）相关部门，应当对获得新

材料认定证书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加强动态督察，发现生产劣质预拌

砂浆的行为应当及时移送建设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对整改不符合

要求且逾期仍不改正的报请上海市建材业管理办公室撤消其新材料

认定证书。 

  市和区（县）及各专业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禁

止使用现场搅拌砂浆情况的监督检查，同时加强对预拌砂浆质量的检

查，及时受理社会投诉和核查相关管理部门移送的督察意见书，积极

查处违规行为，并向社会通报处理结果。 

  九、对未按本通知要求执行的企业，建设行政执法部门应当责令

其整改，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一）施工现场未按规定禁止搅拌砂浆，或未按规定使用预拌砂

浆的，依据《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对施工单位予以处罚。同时该项工程不得参加白玉兰奖、文明工地

评选和绿色建筑评估，不予通过创建节约型工地考核； 

  （二）设计单位、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工程监理单位未按

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图审查和现场监理的，依照相关法规、规章予以

处罚。 



  十、本通知颁布之日起施行。《上海市建设工程使用预拌砂浆若

干规定》（沪建建〔2004〕620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预拌预拌砂

浆推广使用工作的通知》（沪建建管〔2006〕第 02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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